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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在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2010 年 6 月 21 日至 7 月 9 日，纽约）的筹备过

程中，应第五工作组的请求，向所有各国政府分发了载于 A/CN.9/WG.V/WP.90 
和 Add.1 号文件的关于破产企业集团对待办法的第三部分草案案文，以征求评

论意见（见 A/CN.9/WG.V/686，第 125 段）。截至 2010 年 4 月 12 日收到的具体

与第三部分草案内容有关的评论意见的实质内容现转载于下文和随后的议程

中。 
 

二. 从各国政府收到的评论意见 
 

A. 捷克共和国 
 

2. ……首先，我们谨对秘书处在这一事项上所成功进行的非常全面的工作表

示高度赞赏。其次，我们就各有关文件咨询了涉及破产程序实务方面的专家和

法官。此外，我们从所收到的答复中发现我们在这一事项上不具有任何经验。

请注意，对《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三部分，我们没有任何根本性的评论意见。 
 

B. 波兰 
 

3. ……《立法指南》第三部分触及当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两个或两

个以上相互关联的企业的破产问题。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波兰法律中还是在联合

国各会员国的大多数法律中都尚未得到规范。这一问题与所谓的跨国界破产不

同，后者涉及的是一个单一法律实体破产所引起的跨国界后果。这一问题由联

合国示范法处理，该示范法影响了波兰 2003 年《破产与重组法》这一法案的第

二部分。在欧洲范围，跨国界破产问题由 2000 年 5 月 29 日关于破产程序的理

事会第 1346/2000 号条例予以规范。不过，该条例无论如何不处理企业集团的破

产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欧洲法律文献中予以评论。 

4. 迄今为止尚无相关范例用以促使国内立法制订有关规则处理以下情形，即

几个正式独立的法律实体发生破产，但其相互之间存在着约束，从而可将其作

为一个经济机体对待。此种情形的发生尤其与控股结构有关。这种情形最近在

波兰也发生过。我知道的一个情形是，有五六家含有德国利益攸关方的波兰公

司宣布破产，而这种破产是由母公司的破产直接引起的。这种破产进一步引起

了另外在意大利和德国经营的公司的破产。 

5. 《破产法立法指南》第三部分处理这一问题并旨在提供标准解决办法，这

些标准解决办法可以并且应当纳入国家立法中。当然，正在详细审查中的法案

并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会员国不负有必须接受它的义务。不过，该法案描述了

解决特殊问题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可纳入国家立法中。考虑到以上事实，这方

面的研究与一项示范法截然不同。不过，以《立法指南》为基础制定一部示范

法是可能的，但在目前工作阶段尚未对此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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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法指南》第三部分处理的是国家一级（当源自一个国家的实体发生破

产时）和国际一级（当破产涉及源自数个不同国家的实体时）的企业集团的单

独破产。这两个层面紧密相关，在将两方面的条例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情况

下，宜保持这两种条例的一致性。 

7. 有必要强调，《指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废除所谓的公司障碍，因此

每一个破产实体的法定分离应得到尊重。《指南》也不允许对破产程序进行严格

意义上的合并，因为这可能证明是过于复杂，但《指南》提到对程序进行统一。

《指南》提及破产管理人和破产法院之间合作的不同方法。例如特别关注如下

问题：法院的合作、破产管理人的合作、合作协议、就特殊程序中缔结的重整

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程序的费用、破产财产清算的协调、个人讯问的协调、通

过在若干破产程序中确定共同破产管理人而进行排序，以及也在国外参与。所

有拟议的解决办法均充分尊重国家立法的规定。 

8. 所拟议的解决办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笼统性，但不会引起争议，因此也

可纳入波兰法律制度中。应当强调，这一项目的目的是制定解决办法，这些解

决办法有可能适用于具有不同法律条例和法域传统的国家（欧洲、美洲、亚

洲、非洲等）。这是可能的，因为不同法律传统的代表们积极参与了工作组的工

作。 

9. 考虑到毫无疑问有必要开始进行（并且在波兰开始进行）企业集团破产方

面的立法工作（国家和国际一级），可以认为贸易法委员会中有关这一议题的工

作应当促成拟订一部示范法。所制定的示范法将含有《立法指南》关于企业集

团的第三部分所载的解决办法。破产问题会给某些特定国家颁布法律带来更广

泛的可能性，使所颁布的法律与其他国家所引入的条例相接近，从而为国际一

级的协调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 

 

 


